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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艘视 

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彼视公约》的现况 

秘书长的报告

J_ _

缔约国对《公约》的保留的意见 

捷克斯洛伐克

〔原件：英文〕

〔 1 9 8 6年9 月2 3 曰〕

1 . 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艘视公约》在其第2 8 条第2 款中对于有关对《公 

约》的保留间题有所规定，即 " 不符合本《公约》的宗和原则的保留将不为容许。" 

这项规定只不过是重申了《1 9 6 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第 1 9 条中所规定的关 

于条约法的一般性原则晏了。

2 . 但是，《维也纳条约法》中并没有对如何处理不符情况作出规定。 我们 

认为，一项条约必须明白规定它的宗旨和原则，并且应当在这基础上考虑某♦保 

留是否符合其宗旨与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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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艘视公约》的目标是达到妇女权利平等和消除在性 

别基础上的救视0 因此，任何后果必然造成对妇女跋视的保留，以及任何不尊重 

《联合国宪章》与其他重要国际文书中关于男女地位平等原则的保留,都直接与後 

约》的目标相左，并且，根振《公约》第2 8条第2款的规定，也是不能容许的。

4 . 基于上述理由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一一举例言之一一；?̂}̂公 

约》第2 9 条第1 款提出的保留是很合理的，因为该条款授权国际法院就《公约》 

的解释、m 或未执行等情况所弓I起的争议作出裁决。 此条款不符合不干涉他国 

内政的原则，而不干涉原则为国际合作与国际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。 另一方面， 

捷克斯洛伐克认为有些保留，例如暇制妇女社会权利的保留，就是不合理的，因为 

它们不符合《公约》的目标。


